
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(或被監護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)，

參加由花蓮縣政府舉辦之「能源消費調查登錄抽獎活動」，本人遵守

活動事項及領獎須知，且有權簽屬本活動之相關文件，特此說明，

如有虛假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此  致 花蓮縣政府 

 

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(簽名):  

身分證字號: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

聯絡地址: 

連絡電話: 

身分證正反面(影本)(請蓋上與正本相符章) 

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  月       日 

中獎人未滿 18 歲 

需檢附 

中獎人 

中獎人身分證字號 


